
三南警务室

1、委托单位未提供本项目的《深圳市建设用地规划许可

证》、《深圳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、《深圳市土地使用

权出让合同书》、宗地（附）图及经相关部门核准的建施图，

本次测绘依据2024年6月25日～2024年6月28日现状实测数据

并按《房屋建筑面积测绘技术规范》（SZJG 22-2015）计算

建筑面积。

2、本项目位置及范围由委托单位现场指定，建筑物名称及地

址依据委托单位提供的"项目名称、位置及建筑物名称略图"

确定，其有效性由相关部门自行确认。

3、本项目位于大鹏新区南澳街道办南澳街143号，共有建筑

物1栋为办公楼，地上1层，无地下室。

4、本图中一层室内及屋面标高均为实测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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